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7〕11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7—2018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我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工

作,根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环大气 〔2017〕110号)、 《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

责规定》(环督察 〔2017〕115号)和 《河南省2017-2018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方案》(豫环攻坚办 〔2017〕242

号)精神,我市制定了 《郑州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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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逐月量化考核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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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7—2018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办法

为推进我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工

作,切实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根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

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环大气

〔2017〕110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环督察 〔2017〕115号)

和 《河南省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方

案》(豫环攻坚办 〔2017〕242号)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和时间

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牵头重点工作的市政

府有关部门。

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每月进行考核。

二、考核内容

(一)环境空气质量

1.可吸入颗粒物 (PM10)月均值;

2.细颗粒物 (PM2.5)月均值;

3.重污染天气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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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工作

1.清洁取暖

2.燃煤散烧治理

3.“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

4.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5.重点行业错峰生产

6.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

7.企业达标排放

三、考核办法

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逐月量化考核包括空气

质量和重点工作两部分。

(一)空气质量改善考核办法 (按百分制进行)

环境空气质量数据以市环保监测中心站提供数据为准。

1.可吸入颗粒物 (PM10)月均值 (35分)

考核月PM10 月均浓度达到或优于核定目标要求的,计35

分;未达到省定目标要求的,按照考核月PM10 省定目标值与考

核月月均值的比重乘以35分进行计分,公式如下:

目标值
月均值暳35分

可吸入颗粒物 (PM10)月目标值以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空气质量月度目标任务

分解的通知》(郑办﹝2017﹞29号)要求执行 (详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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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颗粒物 (PM2.5)月均值 (35分)

考核月PM2.5 月均浓度达到或优于核定目标要求的,计35

分;未达到核定目标要求的,按照考核月PM2.5 省定目标值与

考核月月均值的比重乘以35分进行计分,公式如下:

目标值
月均值暳35分

细颗粒物 (PM2.5)月目标值以 《河南省2017—2018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方案》 (豫环攻坚办﹝2017﹞

242号)确定的我市改善目标降幅确定 (详见附件2)。

3.重污染天气天数 (30分)

考核月重污染天气天数达到或优于核定目标要求的,计30

分;未达到市定目标要求的,按照核定目标与考核月重污染天气

天数的比重乘以30分进行计分,公式如下:

目标值
月重污染天气天数暳30分

重污染天气天数月目标值以 《河南省2017—2018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方案》 (豫环攻坚办﹝2017﹞242

号)确定的我市改善目标降幅确定 (详见附件3)。

(二)重点工作考核办法 (按百分制进行)

重点工作考核采取扣分制,国家和省、市督导组在考核月

中,未发现重点工作考核指标存在问题的,计100分。发现问题

的,按以下标准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1.清洁取暖 (占10分):发现1个村庄未完成电代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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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煤改造任务的,扣2分;发现1个村庄虽已完成改造任务,但

仍有20%及以上住户复烧散煤的,扣2分。辖区内发现一台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的,扣5分。扣完为止。

2.燃煤散烧治理 (占10分):发现一起生产达不到洁净型

煤标准的,扣2分;发现一起销售达不到洁净型煤标准的,扣2

分;发现一起向 “禁燃区”内销售洁净型煤的,扣2分;发现一

处应取缔散煤燃烧设施设备未取缔到位的,扣2分。扣完为止。

3.“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 (10分):发现一家台账内企业

应完成整治取缔而未完成的,扣2分;新发现一家台账外 “散乱

污”企业的,扣4分。扣完为止。

4.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占20分):发现一处施工工地

应落实 “封土行动”而未落实的,扣5分;发现一处施工工地未

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的,扣1分;发现一处施工工地未落实

“三员”管理的,扣1分。扣完为止。

5.重点行业错峰生产 (占20分):制定的错峰生产和运输

方案弄虚作假的,扣5分;发现一起企业错峰生产和运输落实不

到位的,扣2分。扣完为止。

6.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 (占20分):县 (市、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未按要求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管控的,扣10分;

应急减排清单中出现瞒报、漏报、虚报的,扣5分;发现一起应

急减排项目清单内企业未按要求减排的,扣2分。扣完为止。

7.企业达标排放 (占10分):省、市环境监控中心自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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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平台发现一起企业废气排放日均值超标的,扣1分。扣完为

止。

(三)月考核分数汇总 (按百分制进行)

为体现公平公正,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大气

污染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总分为100分,空气质量改善指标和重点

工作指标各占50%的权重,并于每月5日公布考核结果。

(四)考核排名结果运用

1.五县 (市)、上街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排名为

一组,市内五区、三个开发区为一组分别进行考核。

2.对于当月排名倒数后两名的县 (市、区)且未完成当月

环境质量目标的,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在当地主要媒体做公开检

查,分析工作中存在不足,公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责情况,明

确下个月的改善目标。

3.对于连续两个月排名倒数后两名且未完成环境质量目标

的县 (市、区),由市环境攻坚办对其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

人员进行公开约谈。

4.对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后两名且未完成环境质量目标的

县 (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进行问责,问责处理方式包括组织处

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可合并使用。情节较轻的,可实施诫勉。

5.季度考核按照 《郑州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实施办法》 (郑政文 〔2017〕178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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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牵头重点工作的市政府有关部门考核

(一)考核办法

牵头重点工作的市政府有关部门考核采取扣分制,在考核月

内未被国家和省、市督导组发现问题的,计100分。发现问题

的,按以下标准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市发展改革委:发现1个村庄未完成电代煤、气代煤改造任

务的,扣2分;发现1个村庄虽已完成改造任务,但仍有20%

及以上住户复烧散煤的,扣2分。2.市工信委:制定的错峰生产

和运输方案弄虚作假的,扣2分;发现一起企业错峰生产和运输

落实不到位的,扣2分。

3.市环保局:发现一台10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的,扣1

分;发现一处应取缔散煤燃烧设施设备未取缔到位的,扣1分;

发现一家台账内企业应完成整治取缔而未完成的,扣1分;新发

现一家台账外 “散乱污”企业的,扣1分;应急减排清单中出现

瞒报、漏报、虚报的,扣1分;发现一起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内企

业未按要求减排的,扣1分;发现一起企业污染物排放日均值超

标的,扣1分;发现一辆超标重型柴油车 (3.5吨以上)上路行

驶,扣1分。

4.市城建委:发现一处城市建成区各类建设工程土石方作

业、房屋拆迁 (拆除)施工应落实 “封土行动”而未落实的,扣

5分;发现一处各类建设工程工地未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的,

扣1分;发现一处各类建设工程工地未落实 “三员”管理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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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5.市交通委:发现重点区域内新能源节能车未替换到位的,

一辆扣5分;发现一处市区外道路扬尘严重的,扣1分。

6.市工商局:发现一起生产、销售达不到洁净型煤标准的,

扣2分;发现一起向 “禁燃区”内销售洁净型煤的,扣2分,发

现一起销售普通柴油和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的,扣2分。

8.市商务局:发现一处黑加油站点的,扣5分。

9.市城管局:发现黑渣土车或渣土运输车不符合要求上路

行驶的,扣5分;发现城区道路清扫不及时的,扣1分。

10.市农机局:发现秸秆露天焚烧的,扣5分。

11.市公安局:发现一处违法燃放、经营烟花爆竹行为,扣

5分;发现一辆超标车辆 (3.5吨以下)及冒黑烟车辆上路行驶,

扣2分。

(二)月考核分数汇总 (按百分制进行)

为体现公平公正,牵头重点工作的市政府相关部门大气污染

防治逐月量化考核总分为100分,减去应扣除分数后即为考核月

市政府相关部门得分,于每月5日公布考核结果。

(三)考核排名结果运用

对当月排名倒数第一的市直单位,要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原

因,提出整改意见,并向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提交限期

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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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考核工作在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

下进行,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负责具体实施。

(二)重点工作考核由市委市政府督查组负责提供各级督查

组发现的问题清单,并组织实施奖惩追责,移交问责建议和相应

材料。

(三)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切实对本地区

环境质量改善负总责,组织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将秋

冬季大气攻坚工作抓实抓细。

(四)牵头重点工作的市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配合单位,

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共同研究治理措施,对照工作目标,细化分解

任务,确保攻坚方案落实到位。

附件:1.2017年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PM10

月度目标分解

2.2017年10月—2018年3月各县 (市、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PM2.5 月度目标分解

3.2017年10月—2018年3月各县 (市、区)政府、

开发区管委会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月度目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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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郑州市各县 (市、 区) PM10月度

目标分解

                      单位:微克/立方米

城市 2017年目标值 10月目标值 11月目标值 12月目标值

郑州市 122 80 158 194

中原区 121 61 123 137

二七区 119 65 137 161

金水区 120 62 132 155

管城回族区 122 58 113 131

惠济区 117 61 135 175

郑州高新区 122 62 128 163

郑州经济开发区 122 61 118 141

郑东新区 118 60 127 156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 118 59 120 152

上街区 114 58 161 167

新密市 108 63 125 142

荥阳市 113 76 177 165

新郑市 116 53 104 156

登封市 96 58 119 133

中牟县 107 56 12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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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环保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九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8日印发


